
合同编号：JYGYQLYEYKB-04

嘉峪关市玉泉路幼儿园开办设备购置项目合同

项目名称：嘉峪关市玉泉路幼儿园开办设备购置项目（四标段）

甲 方：嘉峪关市教育局

乙 方：嘉峪关奕繁商贸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 2025 年 6 月 6 日

合同备案号:2025HTBA00038



项目编号：：JYGZC2025009G

甲方：嘉峪关市教育局

乙方：嘉峪关奕繁商贸有限公司

采购人 嘉峪关市教育局于2025 年 5 月 29 日经过公开招标， 确定嘉峪关奕

繁商贸有限公司为嘉峪关市玉泉路幼儿园开办设备购置项目的中标单位，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经双方协商，

本着平等互利和诚实信用的原则，达成如下合同条款：

第一条：项目名称、数量及价格

项目名称：嘉峪关市玉泉路幼儿园开办设备购置项目

二、 项目标的及数量：

序

号
设备名称 生产厂商

品牌、规

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总价（元）

1 幼儿桌子

上海华森葳

教育用品有

限公司

KB1-2515 张 30 264 7920

2 幼儿座椅

上海华森葳

教育用品有

限公司

KB1-20320

2
把 215 100 21500

3 钢琴

广州珠江钢

琴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UP118M+ 架 10 10500 105000

4 蒙氏教具

浙江好童年

玩具制造有

限公司

HT-88 套 9 4200 37800

5
活动室异

形桌椅

西安东康实

业有限公司
DK-102 套 18 800 14400

6

幼儿口杯、

保温桶一

体架

上海华森葳

教育用品有

限公司

KB1-203B-

V03-25
个 9 1180 10620

7
幼儿简约

书架

上海华森葳

教育用品有

限公司

KB1-25B-V

0382
个 9 480 4320

8
班级毛巾

架

西安东康实

业有限公司
DK-021F 个 9 800 7200

9
班级展示

架

西安东康实

业有限公司
DK-85L 个 9 100 900

10

功能室作

品展示架

1

西安东康实

业有限公司
DK-12S 个 2 90 180



11

功能室作

品展示架

2

西安东康实

业有限公司
DK-2012 个 2 100 200

12

功能室作

品展示架

3

西安东康实

业有限公司
DK-325 个 1 90 90

13 双面画板

上海华森葳

教育用品有

限公司

KB1-20235

4
个 9 630 5670

14
家幼联系

栏

西安东康实

业有限公司
DK-32C 组 9 200 1800

15
方块百宝

箱 B 款

上海华森葳

教育用品有

限公司

KB1-203B-

V021
套 6 540 3240

16
幼儿防护

桌套

西安东康实

业有限公司
DK-1SD 张 82 20 1640

17

办公区办

公桌（含书

柜、衣柜）

西安东康实

业有限公司
DK-08 张 14 3000 42000

18
办公区椅

子

西安东康实

业有限公司
DK-3 把 32 65 2080

19
两人位办

公桌

西安东康实

业有限公司
DK-114 组 9 2000 18000

20
折叠式会

议桌

西安东康实

业有限公司
DK-105 张 22 340 7480

21
带桌板椅

子

西安东康实

业有限公司
DK-1 把 60 100 6000

22
食堂人员

椅子

西安东康实

业有限公司
DK-63 把 8 100 800

23
衣柜档案

组合柜 1

西安东康实

业有限公司
DK-252 组 12 1200 14400

24
衣柜档案

组合柜 2

西安东康实

业有限公司
DK-333 组 6 1000 6000

25 资料柜
西安东康实

业有限公司
DK-012A 组 40 2000 80000

26 演讲台
西安东康实

业有限公司
DK-S102 个 1 2400 2400

27 茶水柜
西安东康实

业有限公司
DK-B52 个 1 380 380

三、合同总价款：（大写）肆拾万贰仟零贰拾元整 ￥：40.202万元

项目应包括完成招标文件规定的招标范围全部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除非招

标文件另有规定，投标报价应包括所需货物运输、安装、调试、人工、验收、对



接、配合、保险、培训、利润、税金、劳保统筹等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

所有风险、优惠率、责任及配套服务等各项应有费用。

第二条：质量和项目技术要求、服务要求

一、质量要求

1.本项目所采购的货物和服务必须符合国家的质量标准及技术规范，保证技

术指标先进，质量可靠，硬件设备“三包”完善。

2.所有产品必须符合《招标文件》中的各项要求。

3.乙方须按嘉峪关市玉泉路幼儿园开办设备购置项目合同规定参数及要求，

完成与相关生产厂商及相关方的对接工作，并承担相应的对接费用。

二、服务要求

1.乙方负责甲方所建设的项目，并承担在此过程中的所有费用。

2.乙方必须全力配合产品验证工作，按照甲方的有关规定进行产品的验收和

质检。验收不合格的产品或达不到《招标文件》中规定技术参数要求的产品，乙

方必须无条件退（换）货并重新提供服务，直至验收合格为止。由此产生的所有

费用，由乙方承担。

3.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后，乙方提交验收报告申请验收。

第三条：履行期限、交货方式及交货地点

1.交货期：乙方须在合同签订后30天内完成本项目下所有设备的供货，并按

要求申请外观验收。合同签订45天内，完成设备安装及调试工作，并按要求申请

初步验收。试运行30日后，按要求申请整体验收。

2.交货方式：整体交货。

3.交货地点：嘉峪关市玉泉路幼儿园

4.包装方式：乙方应充分考虑产品特点、运输距离等，按照相关行业标准进

行包装，做好防潮防水、防振防撞等方面的保护，以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抵指定

现场，包装费用由乙方负责。由包装不当产生的一切损失，均由乙方负责。

5.运输方式：所有货物由乙方自行负责运输到目的地，费用由乙方承担。

第四条：履约验收方案（验收交付的标准及方法）

一、验收标准

1.外观验收：所有产品应保持外观完好，无划痕、无破损现象。



2.质量验收：所有产品应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技术参数和要求，运行正

常。

二、验收过程及方法

1.产品全部到货后，乙方向甲方提出外观验收申请，由甲乙双方组织相关人

员进行外观验收。

2.所有软硬件设备安装调试完成，乙方向甲方提交初验申请，由甲乙双方组

织相关人员进行初步验收。

3.试运行 30 天后，由乙方向甲方提交验收申请，由甲、乙双方组织有关人

员进行最终验收。

4.如果产品的质量和规格、施工要求与合同规定相符，甲方应及时填写验收

表；如乙方未按《招标文件》和合同约定的提供服务，产品的质量和规格与合同

规定不符，或有明显缺陷的，乙方应按照甲方意见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更换，直至

所有产品质量达到合同约定要求，期间产生的所有费用由乙方负责。如发现乙方

提供产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甲方可通知供方停止供货，解除合同，并追究乙方

违约责任。

5.乙方在交验产品时需提供发货清单、出厂合格证以及《招标文件》中要求

提供的各类检测报告、证书、佐证材料备查。

第五条：合同付款周期及付款方式

1.根据一般性采购项目进行分期付款，所有产品全部到货，完成外观验收，

支付合同价款的 50%；项目整体完工且最终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价款的 50%。

第二次付款前，乙方需提供不低于合同总金额 3%且担保期限不少于 1 年的银行

质保函。

2.付款须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进行，乙方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嘉峪关火车站支行

户名称：嘉峪关奕繁商贸有限公司 账 号：27231101040005776

第六条：售后服务

1.乙方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三包”规定以及合同的约定、相关“服

务承诺”提供服务。

2.乙方需要提供八年质量保证责任。在质量保证责任期限内，乙方提供免费



维修服务，除超出“三包”期限的配件更换费用外，不得收取人工费或其他服务

费用，且配件费用不得高于任何第三方最低价。

3.乙方需要为设备提供3年的运维服务及技术支持。

4.乙方须在接报修电话30分钟内响应，并保证技术人员2小时以内到场，一

般故障24小时内解决，复杂问题在7个工作日内解决。

第七条：项目完成期限

乙方必须在合同签订后45天内完成中标项目的全部工作。

第八条：保密要求

乙方对甲方完成本合同项下的合同内容时，所接触到的甲方的任何资料、文

件、数据(无论是书面的还是电子的)，以及为甲方提供服务形成的任何交付物件

及资料，负有为甲方保密的义务。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任

何第三方提供或透露，保密义务在合同有效期结束后继续生效。如因为乙方的原

因导致甲方受到损失的甲方有权向乙方索赔直接和间接损失。

第九条：违约责任

1.乙方交付的产品和服务不符合《投标文件》或本合同约定的，甲方有权拒

收或要求乙方更换。

2.乙方无正当理由，未能按本合同约定的交货时间及质量要求交付货物或提

供服务的，从逾期第5之日起每日按本合同总价 5 ‰的数额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违约金总额不超过合同总价款的30%；逾期超过1个月以上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由此造成的甲方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除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外，甲方有权要

求乙方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及为实现权利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

诉讼费等。

3.乙方提供货物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经过两次更换仍然达不到合同约定要

求时，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须在甲方解除合同的书面通知送达之日起5日内

全额退还甲方已支付的协议款项，并向甲方支付协议总额10%的违约金。除赔偿

损失、支付违约金外，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及为实现权利支出

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等。

4.乙方须保证投标时所提供各类检测报告、证书以及功能参数佐证材料的

真实性。如甲方查验过程中发现乙方有弄虚作假的现象，有权解除合同，要求



乙方全额退款，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和法律问题均由乙方承担。除赔偿损失、支

付违约金外，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及为实现权利支出的全部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等。

5.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产品或服务，到期拒付货物或服务款项的，甲方向乙

方支付本合同总价 5 的违约金。甲方如逾期付款，则按照同期同类银行贷

款利息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6.政府采购合同的履行、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的方法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处理。

第十条：解决争议的方法

一、本合同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如下述文件之间有任何抵触、矛

盾或歧义，应按以下顺序解释：

1.招标文件；

2.本合同条款；

3.乙方提供的投标文件和投标报价表；

4.乙方在投标时的书面承诺；

5.中标通知书或成交通知书；

6.合同补充条款或说明；

7.保密协议或条款；

二、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或请求调解，协商不成则应

提交甲方所在地仲裁机关管辖并依法处理。

第十一条：不可抗力

1.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在不可抗力事件结束后3

日内向对方通报，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在取得有关机构的不可抗力证

明或双方谅解确认后，允许延期履行或修订合同，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于

承担违约责任。

2.因合同一方迟延履行合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迟延履行方的相应

违约责任。

第十二条：税费

1.在中国境内、外发生的与本合同执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乙方



向甲方开具合规的税务票据，税率按国家标准执行。

2.在每一付款节点前7日内，乙方应该向甲方提供符合规定的税务发票并向

甲方提示付款，由甲方按程序安排付款。

第十三条：质量保修范围及保修期

1.本合同所有附件、《招标文件》（含补充通知、澄清、答疑会议纪要等）、

投标文件（含澄清等）、《中标通知书》、《标后技术协议》均为合同的有效组

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在执行本合同的过程中，所有经双方签署

确认的文件（包括会议纪要、补充协议、往来信函）即成为本合同的有效组成部

分。本合同未尽事项以招标文件约定的内容为主。

2.如一方地址、电话、传真号码有变更，应在变更当日内书面通知对方，否

则，应承担相应责任。

3.除甲方事先书面同意外，乙方不得部分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项的任

何责任和义务。

4.采购人应当建立真实完整的招标采购档案，妥善保存每项采购活动的采购

文件。

5.乙方需要提供八年质量保证责任，为核心设备提供五年的运维服务及技术

支持。在质量保证责任期限内，乙方提供免费维修服务，除超出“三包”期限的

配件更换费用外，不得收取人工费或其他服务费用，且配件费用不得高于任何第

三方最低价。

第十四条：合同生效及其他

1.采购人不得向中标人提出任何不合理的要求作为签订合同的条件。

2.本合同在甲乙双方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3.本合同一式6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方4份，乙方2份。

第十五条：合同修改

除了双方签署书面修改合同，并成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外，本合同

条件不得有任何变化或修改。

第十六条：其他特别约定事项

无



合同附件：

附件一：招标文件

附件二：服务承诺书

附件三：中标通知书

附件四：投标文件

附件五：履约验收方案

采购方（甲方）嘉峪关市教育局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供货方（乙方）嘉峪关奕繁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项目负责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电 话：0937-6228938 电 话：15293481992

合同签订日期：2025 年 6 月 6 日 合同签订日期：2025 年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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